中国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

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结果公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程序规定》《西藏自治区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实施办法》(拉银发〔2014〕120号）等相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认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卡若西路支行具备昌都市市级、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分行具备昌都市市级卡若区区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分行具备昌都市市级卡若区区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分行具备昌都市市级卡若区区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市支行具备昌都市市级卡若区区级、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分行具备昌都市市级卡若区区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卡若支行具备卡若区区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宿县支行具备八宿县县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达县支行具备江达县县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贡觉县支行具备贡觉县县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贡觉县川藏铁路专业支行具备贡觉县县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隆县支行具备洛隆县县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丁青县支行具备丁青县县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芒康县支具备芒康县县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芒康县支行具备芒康县县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芒康县支行具备芒康县县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察雅县支行具备察雅县县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察雅县支行具备察雅县县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左贡县支行具备左贡县县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边坝县支行具备边坝县县级、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类乌齐县支行具备类乌齐县县级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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